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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工時委員會經過逾兩年討論，勞
資雙方終就立法規管工時達成共識，但不
會一刀切規管工時，首要考慮是要求勞資
雙方訂明一份清晰的僱傭合約，列明工時
與超時「補水」安排。標時委員會主席梁智
鴻表示，委員會認為規管合約較一刀切立
法制定標準工時可行。但勞資雙方均未完
全收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形容是
與香港打工仔 「開玩笑」 ，強調如不訂立
標準工時，打工仔難以得到超時「補水」。

大公報記者 彩 雯

規管工時不會一刀切
僱傭合約須列加班費安排

霸王：《壹》報道只聽一面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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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新市鎮擴展倡建康體設施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霸王集團控告《
壹週刊》誹謗案昨日續審，控方指，當日撰寫涉案報
道的前記者林瑜婷，只是聽取 「爆料者」一面之詞，
事件發展到最後，顯示《壹週刊》被 「爆料者」利用

來打擊霸王集團的聲譽。林瑜婷在庭上稱，事後回想
也感到被 「爆料者」利用，但強調當日有找獨立化驗
所測試霸王洗頭水的二噁烷含量，並說若當日獨立化
驗結果顯示霸王洗頭水不含二噁烷，將中止涉案報道
調查及訪問工作。

昨日控方指， 「爆料者」陳先生當日向《壹週刊
》提供一份化驗報告，指霸王洗頭水二噁烷含量達
27ppm（百萬分之27）。林瑜婷直接引用該報告的資
料，將霸王洗頭水描述成 「達致癌危險邊緣」，也沒
在報告內列明，以澳洲的安全標準而言（安全含量為
100ppm），霸王洗髮水的二噁烷含量屬 「超乎理想
值」。控方指，林瑜婷未有在報道列明正反意見，讓
讀者自行判斷，便屬於偏頗報道，對霸王不公平。

控方續稱，涉案報道出版後，另一份雜誌揭穿涉
案報道所指的 「爆料者」陳先生，其實是霸王集團競
爭對手的負責人。控方另指，當社會上質疑霸王產品
是否合符安全之際， 「爆料者」大肆宣傳其產品比霸
王產品更安全。控方認為， 「爆料者」是在利用《壹
週刊》打擊霸王集團，從中牟利。

林瑜婷否認當日盲從 「爆料者」提供的資料。她

稱當日在《壹週刊》的 「財務投訴部」工作，收到公
司的投訴部門轉介的資料，她跟進聯絡 「爆料者」查
問資料來源，對方稱是自費幾千元去化驗市面的洗頭
水，包括霸王在內，化驗報告得出霸王洗頭水的二噁
烷含量達27ppm。她稱在下筆前有自行另找化驗所檢
測，結果顯示霸王洗頭水含二噁烷。對於控方批評涉
案報道偏頗不公，林瑜婷認同其報道確是指海外有標
準要求二噁烷含量低於10ppm，而霸王洗頭水含二噁
烷高於這個標準。她稱現在回顧事件，認同當日有人
想利用《壹週刊》，達到個人目的。她透露在涉案報
道出版後，得知 「爆料者」陳先生接受其他雜誌訪問
，並賣廣告宣傳其品牌。她曾多次嘗試聯絡陳先生，
但陳先生之前留下的電話及電郵都再找不到他。

林瑜婷於辯方盤問時進一步解釋，撰寫涉案報道
前翻閱大批資料及同類個案，當日她可以肯定二噁烷
屬於 「不好物質」。而有事例顯示，過去其他洗頭水
被發現含有幾個ppm二噁烷，就足以掀起軒然大波；
加上海外大部分地方的二噁烷安全含量為10ppm，她
也曾諮詢本港專家意見，所以質疑100ppm仍是安全
水平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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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
記者鄧滔報道：大角咀
碎屍案進入最後階段，
控辯雙方開始宣讀結案
陳詞。控方強調有大量
證據顯示，本案不可能

一人獨力完成，相信行兇者不只首被告周凱亮一
人，次被告謝臻麒是同謀，希望陪審團慎重考慮
各方證據，以常理推斷案情。辯方就指周凱亮不
愁金錢，無謀財害命動機，當日因精神問題才行
兇，謝臻麒則是在不自願下承認殺人。

指周無可能憑一己之力殺人
控方在結案陳詞重申，周凱亮及謝臻麒都只

承認阻止屍體合法埋葬罪名，但兩人都曾在警誡
口供中承認殺人及處理屍體。綜合庭上口供，兩
人在案發前一起到商店買兇器，案發後曾通話17
次，當中有通話時間長達一小時，通話內容包括
討論如何處理殘肢。據事發單位大堂的閉路電視
顯示，周跟父母一同進入大廈，至他獨自離開時
只相隔二十分鐘，認為周沒可能在如此短時間內
，憑一人之力殺死父母，上述證據指出周是與謝
一起殺人。控方提議陪審團裁決時須慎重考慮各
項證據，以常理推斷案情。

代表首被告周凱亮的大律師黎德誠陳詞稱，有指被告貪
圖父母財產而行兇，但證供顯示周用大量金錢買兇器、帶謝
臻麒吃喝玩樂。周雖沒工作，但靠投資股票維生，反映他不
乏金錢，謀財害命說法不成立，犯案動機最大可能是精神問
題。周在事發當日離開單位後，再沒踏入該大廈半步，可知
周一定不曾處理屍體，而是由第三者進行。至於次被告多次
提及一名叫 「亞健」的內地男子，認為若真是在內地聘得一
名殺手，為何不選擇在內地行兇。

次被告謝臻麒的代表律師郭莎樂強調，謝臻麒有如小孩
，沒能力犯案，只是被周陷害，更反問陪審團： 「如果你係
首被告，當你可以選擇一個具成年能力的人作拍檔時，為什
麼你仍會選擇一個小孩？」郭莎樂指謝於錄取口供時突然認
罪，是因為被長時間盤問，加上不同的警方程序，感到疲倦
與頭痛，才發脾氣認罪。謝的智商比常人低，沒能力分析每
件事的後果，例如謝曾提及周於分屍過程中帶上手套，卻要
求謝除下手套，顯示周想殘肢上留有謝的指紋，但謝當時不
知道周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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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昨日於會後表示，委員會
已召開11次會議，他有信心在任內向政府提交報告，
首先考慮立法要求僱主及僱員簽訂僱傭協議時，須清
晰列明工時、午膳時間、休息時間等。

吳秋北：會說服資方接受立法
勞顧會勞方代表吳秋北指，明白僱主對強制立法

的顧慮，要有耐性說服資方接受立法。而資方代表劉
展灝則強調絕不同意一刀切，亦不同意豁免某些行業
的做法，認為會引起社會爭議。

委員會委託顧問研究顯示，逾九成僱員和逾八成
僱主同意 「規定僱傭合約訂明工作時數、超時工作安
排及超時工作的補償方法」。梁智鴻稱，委員會下一
步將研究規管合約內容，但合約的具體細節尚未討論
。就有意見擔心規管合約內容可能導致僱主主導合約
內容，勞方相對弱勢，他稱，委員會內勞資雙方都有
代表，相信最後確定的合約細節不會一面倒，不過，
他沒回應是否由委員會提出建議不同行業的工時。他
稱最後是修例還是重新制定法律，要由政府決定。陳
婉嫻認為，政府應以每周44小時作為標準工時基礎，
立法列明如果超時便要 「補水」，否則一切只會是廢
話與欺騙工人。工聯會議員鄧家彪認為，若委員會明
年首季向政府遞交報告，政府即使能在短時間內整理
文件提交立法會，現屆立法會也只剩七個月審議時間
，估計通過可能性不大。工黨指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建
議對僱員不公平，認為政府必須立法制定標準工時。

鍾國斌：一刀切不利勞資雙方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表示，對建議勉強接受，商界

認為毋須為標準工時立法，由於各行業情況不同，如
果一刀切立法，對僱主及僱員來說並不合適。他反駁
勞工界指簽訂寫明工時合約等同欺騙僱員，認為僱員
與僱主簽訂合約前都會先商討。

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稱，標時委員會的建
議無異於給僱主 「話事權」，因合約都是由僱主擬訂
，僱員即使對工時有異議都不可能對僱主形成壓力。
他指飲食業有些是時薪制，沒有超時 「補水」的規定
，僱員不加班，反而可能令餐廳在人手緊張時缺乏勞
力，對勞資雙方都不利。

委員會內部存極大爭議
【大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不僅業界對標準工

時委員會的共識和討論方向有爭議，委員會內部也對
合約規管工時的做法存在極大爭議。標時委員會成員
梁籌庭反駁，根本沒有共識，更批評突然提出 「合約
工時」概念，是從未在大會討論，另一成員吳秋北表
示，開會討論規管合約，並非以合約工時代替標準工
時，合約是立法的基礎準備，昨日的討論並非終極。

據悉，在昨日的會議上，秘書處提供的文件，包
括一份模擬的僱傭合約，但沒註示出 「標準工時」為
多少，例如每周工時四十四小時，只是建議由僱主及
僱員自行決定。梁智鴻於上次會議後曾宣布將成立專
責小組以確定委員會討論方向，專責小組由他出任主
席，成員包括劉展灝、吳秋北、蘇偉文教授、梁祖彬
教授及莊太量教授。但昨日的會議上有委員就反對成
立小組，但最終表決結果13人贊成、兩人反對下，維
持原有決定。

吳秋北：很多細節尚未討論
梁籌庭表示，過去從未提及 「合約工時」的概念

，他質疑若然只是建議由僱傭雙方協議一份合約，而
不就標準工時立法，根本不需要設立委員會討論。他
強調，只用 「合約工時」規管，是不能保障僱員利益
。吳秋北強調，會上只是討論合約規管，不是以 「合

約工時」代替標準工時立法，合約只是立法的基礎標
準，會議只是初步討論，並未有終極結果，很多細節
尚未討論，例如如何處理長工時的工種、行業規管，
以及是否以薪金釐定等。

標時委員會成員、勞聯財務主任周小松同樣反對
合約規管工時，但他認為經過委員會深入討論，大部
分委員會看清，合約規管等於 「不規管工時的措施」
，與規管工時是兩回事。

弒親碎屍案
大角咀大角咀

▲案發後仵工將兩死者的頭顱舁送殮房

▲女死者蕭月兒▲男死者周榮基

▲前記者林瑜婷認同，當日無察覺自己被人利用
本報記者梁康然攝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女兒
梁齊昕前日一度在社交網站聲稱自己遭到 「家暴」，引起外
界關注。她昨日早上在社交網絡上留言表示自己已經正式離
家，並上傳自己在私家車內的照片。行政長官辦公室表示，
就事件沒有進一步補充。

梁齊昕昨日早上在新開的instagram帳戶上表示已 「正式
離家」，並聲稱帶走了最基本的必需物品和最珍貴的一本朋
友相冊。她的留言還提到再見家庭，終於自由等字眼（
#Bye Home #imFinallyFree）。稍後梁齊昕又更新上載照片
，可見戴着口罩的她，坐在一架私家車內。相片只附上 「
TA」兩字作註解，未有交代她的去向。

記者就梁齊昕的近況查詢特首辦，當局回覆稱就事件沒
有進一步補充。另外，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昨晚出席九龍
婦女聯會主辦的婦女節紀念活動，擔任主禮嘉賓，沒接受在
場的記者採訪。

據報道，梁齊昕在本周二即聲稱遭遇家暴當日，曾接受
傳媒致電問候，形容自己情況 「OK」。行政長官梁振英當
日會見傳媒時表示，女兒健康有一些問題，希望大家能夠理
解和諒解，給多些空間和時間，讓她能夠早日康復。他形容
「天下父母心，只有子女口中不是的父母，沒有父母口中不

是的子女」。

齊昕社交網站留言已離家

▲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中）昨晚出席九龍婦女聯會
主辦的婦女節紀念活動，沒接受在場的記者採訪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導致39
人死亡的南丫海難慘劇中，被警方拘捕的海
事處助理處長蘇平治及退休高級驗船督察黃
鑑清，昨日到東區裁判法院應訊，兩人分別
被控 「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 「身為證
人宣誓後作假口供」，兩人暫時毋須答辯，
案件押後至四月十五日再提堂。法庭表明，
本案將會轉介至區域法院處理。

蘇平治（58歲）被控在二○○七年四月
十六日至一三年三月四日，出任海事處首席
驗船主任時，未有履行應有職責，無要求船
隻配備應有救生衣，而事後得知船隻救生衣
不足，仍然批出驗船合格文件。黃鑑清（60
歲）被控於一二年五月八日，在南丫海難調
查研訊上作出假口供，即聲稱當年身為高級
驗船督察，在巡查南丫四號時，曾見船上置
有兒童救生衣，並點算救生衣數量。

法庭接納控方申請，將本案轉介至區域
法院處理。案件將押後至四月再提堂，以處
理轉介的相關法律文件，期間被告兩人須
交出旅遊證件，准以一萬元保釋外出。

另外，港燈的南丫四號船長周志偉早前
被判監禁九個月，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昨
日出席一個活動時稱，南丫海難對港燈是沉
重教訓，港燈尊重法庭判決，至於上訴與
否，是周志偉和其家人的決定，港燈會尊
重。

▲標時委員會昨召開第29次會議，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中）、資方代表劉展灝（左）、
勞方代表吳秋北（右）會後見記者 記者彩雯攝

▲不僅業界對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共識和討論方向
有爭議，委員會內部也對合約規管工時的做法存
在極大爭議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東涌新市鎮擴展
研究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於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結束，顧
問公司提交環保署的工程項目簡介顯示，未來可能會
在東涌河周邊的土地，設立河畔公園；同時，亦會興
建總長約12公里的單車徑網絡，貫穿東涌至大蠔及小
蠔灣等地。

今次擴展計劃主要集中於東涌東和東涌西的擬建
發展區，擴展東涌新市鎮，以配合長遠的住屋、社會

、經濟及環境需要，而東涌新市鎮的邊緣東面臨海；
西面則為東涌河口。工程項目簡介建議興建一個全面
的單車徑網絡，總長約12公里，該單車徑將沿擬建的
東涌至大蠔段公路、地區幹路、海濱長廊及行人徑等
興建，連接主要的休憩設施、自然景觀及東涌現有村
落等。鄰近大蠔的擬建單車公園除可為初學者提供練
習場外，同時亦可提供設施予資深單車人士。

東涌河周邊建議設河畔公園
除單車網絡外，項目簡介亦建議在東涌河周邊的

土地，包括在現有東涌河已被人工化的河段，設立河
畔公園，以改善環境、提供生態教育和公共康樂用途
。設立河畔公園時，亦會考慮改善園景、加設觀景台
、步行徑及行人天橋等的渡河措施以提高東涌河的可
行性。

另外，項目簡介亦提及，工程在施工及運作期間
均可能會影響到附近生態環境，包括中華白海豚棲息
地；機場水道內、東涌灣和河口的紅樹林、泥灘與馬
蹄蟹的育幼棲息地；及東涌西的盧氏小樹蛙等。同時
，被港府列作法定古蹟的東涌小炮台及東涌炮台，亦
有可能因工程受到影響。對此，簡介中特別提醒在施
工時，最理想是採取緩解措施，以盡量避免或減輕影
響。

▲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主要集中於東涌東和東涌
西的擬建發展區，以配合長遠的住屋、社會、經
濟及環境需要 資料圖片


